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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勞基法的授權有效⼒嗎

例如勞動契約中寫到，⼄⽅（員⼯）授權甲⽅（店家）於每⽉⼯資中扣除櫃臺差帳。

明顯抵觸勞基法的⼯資應全額發放，這樣此條授權還有效⼒嗎？

 李俊璋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4 留⾔： 0 

2020-11-20 06:12

提問⼈你好：

註腳

 LU0005002（⼀般會員） 勞動‧⼯作 ∕ 勞動契約 2020-09-29 05:36

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，原則上，雇主應將⼯資全額直接給付勞⼯，但是「法令另有規定」或者「勞雇雙⽅
另有約定」的時候，例外不受到全額給付原則的限制[1]。

所謂「法令另有規定」例如，代扣繳勞⼯應⾃⾏負擔的勞保保費[2]、代扣繳勞⼯應⾃⾏負擔的健保保
費[3]、代收取勞⼯⾃願提繳退休⾦[4]、職⼯福利⾦[5]、預（代）扣所得稅[6]，以及代扣⼯會會費[7]等
等[8]。

另外，實務上常有爭議的「勞雇雙⽅另有約定」，則是指勞雇雙⽅對於扣抵項⽬及⾦額都沒有爭議，並且
由勞⼯同意⾃⼯資中扣取⼀定⾦額的情形[9]。假設勞雇雙⽅對於約定的內容有爭執，雇主不能在單⽅⾯
認定後，就扣除或抵銷勞⼯的⼯資，應該循司法途徑解決[10]。

承提問的描述，雇主是基於勞動契約另有約定，才⾃勞⼯的⼯資中扣除櫃臺差帳，因此，本件必須先確
認，「另有約定」是不是基於雙⽅意願下所完成的⾏為，另外，同時必須考量事由、⾦額、情節（⽐例原
則）及責任歸屬等事項，來釐清雇主⾃勞⼯的⼯資中，扣除部分⾦額折抵差帳的⾏為，是否合法且適
當[11]，如有爭執，可以循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來消弭爭議。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規定「⼯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⼯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⽅另有約定者，
不在此限。」

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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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勞⼯保險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「勞⼯保險保險費依左列規定，按⽉繳納：⼀、第六條第⼀項第⼀款
⾄第六款及第⼋條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⼈，其應⾃⾏負擔之保險費，由投保單位負責
扣、收繳，並須於次⽉底前，連同投保單位負擔部分，⼀併向保險⼈繳納。⼆、第六條第⼀項第七款
、第⼋款及第⼋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⼈，其⾃⾏負擔之保險費，應按⽉向其所屬投保單位繳
納，於次⽉底前繳清，所屬投保單位應於再次⽉底前，負責彙繳保險⼈。三、第九條之⼀規定之被保
險⼈，其應繳之保險費，應按⽉向其原投保單位或勞⼯團體繳納，由原投保單位或勞⼯團體於次⽉底
前負責彙繳保險⼈。」

[2]

   全⺠健康保險法第30條第1項規定「第⼗⼋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之保險費，依下列規定，按⽉繳納：
⼀、第⼀類被保險⼈應⾃付之保險費，由投保單位負責扣、收繳，並須於次⽉底前，連同投保單位應
負擔部分，⼀併向保險⼈繳納。⼆、第⼆類、第三類及第六類被保險⼈應⾃付之保險費，按⽉向其投
保單位繳納，投保單位應於次⽉底前，負責彙繳保險⼈。三、第五類被保險⼈之保險費，由應補助保
險費之中央社政主管機關，於當⽉五⽇前撥付保險⼈。四、第⼀類⾄第四類及第六類保險對象之保險
費，應由各機關補助部分，每半年⼀次於⼀⽉底及七⽉底前預撥保險⼈，於年底時結算。」

[3]

   勞⼯退休⾦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「勞⼯⾃願提繳退休⾦者，由雇主向其收取後，連同雇主負擔部分
，向勞保局繳納。其退休⾦之提繳，⾃申報⾃願提繳之⽇起⾄離職或申報停繳之⽇⽌。」

[4]

   職⼯福利⾦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「⼯廠�場及其他企業組織提撥職⼯福利⾦，依左列之規定：⼀、創
⽴時就其資本總額提撥百分之⼀⾄百分之五。⼆、每⽉營業收⼊總額內提撥百分之○‧○五⾄百分之○‧
⼀五。三、每⽉於每個職員⼯⼈薪津內各扣百分之○‧五。四、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⼆⼗⾄四⼗。」

[5]

   所得稅法第88條第1項規定「納稅義務⼈有下列各類所得者，應由扣繳義務⼈於給付時，依規定之扣
繳率或扣繳辦法，扣取稅款，並依第九⼗⼆條規定繳納之：⼀、公司分配予⾮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
⼈及總機構在中華⺠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股利；合作社、其他法⼈、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⾮中
華⺠國境內居住之社員、出資者、合夥⼈或獨資資本主之盈餘。⼆、機關、團體、學校、事業、破產
財團或執⾏業務者所給付之薪資、利息、租⾦、佣⾦、權利⾦、競技、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⾦或給與
、退休⾦、資遣費、退職⾦、離職⾦、終⾝俸、⾮屬保險給付之養⽼⾦、告發或檢舉獎⾦、結構型商
品交易之所得、執⾏業務者之報酬，及給付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⼈之國外營利
事業之所得。三、第⼆⼗五條規定之營利事業，依第九⼗⼋條之⼀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理⼈或給付⼈
扣繳所得稅款之營利事業所得。四、第⼆⼗六條規定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分⽀機構之國外影⽚事業，其
在中華⺠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。」

[6]

   ⼯會法第28條第3項規定「企業⼯會經會員同意，雇主應⾃該勞⼯加⼊⼯會為會員之⽇起，⾃其⼯資
中代扣⼯會會費，轉交該⼯會。」

[7]

   勞動部勞動法訴字第1070002189號訴願決定書「次查，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 項規定所謂『全額
』，乃指不能折扣、減額。蓋⼯資係勞⼯因⼯作⽽獲得之報酬，為其維持經濟⽣活最重要之財源，為
保障勞⼯⽣活，勞動基準法乃明定⼯資應全額、直接並定期給付勞⼯。⾄同項但書所謂『法令另有規
定』及『勞雇雙⽅另有約定』，前者係指雇主依勞⼯保險條例第16條規定扣繳勞保費⽤、依全⺠健康
保險法第30條規定扣繳健保費⽤等。後者則限於勞雇雙⽅均無爭議，且勞⼯同意由其⼯資中扣取⼀定
⾦額⽽⾔。如勞雇雙⽅對於約定之內容、認定仍有爭執，或對於扣取之數額未能合意，⾃⾮雇主單⽅
⽚⾯所能認定，即應由雇主循司法途徑解決，不得逕⾃扣發薪資或逕為抵銷⽽不全額給付⼯資。否則
任憑雇主⾃⾏認定，逕⾃扣款，勞⼯動輒須就雇主積⽋之⼯資循⺠事訴訟程序訴請雇主給付，將嚴重
影響勞⼯⽣活，⽽與勞動基準法之⽴法⽬的有違，並有違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規定，此揆諸⾸揭
勞委會82年11⽉16⽇函之釋⽰亦明，......。」

[8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50001&flno=1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60001&flno=3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20&flno=1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N0040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40003&flno=8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20001&flno=28
https://appealweb.mol.gov.tw/Appeal/AppealCaseDecisionContent?caseId=44273


 全額給付原則，扣薪

   勞動部105 年 08 ⽉ 02 ⽇勞動條 3字第 1050131754 號函「 四、次依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2 項
規定『⼯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⼯。 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⽅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』所謂另有約
定 ，限於勞雇雙⽅均無爭議，且勞⼯同意由其⼯資中扣取⼀定⾦額⽽⾔ ；如勞雇雙⽅對於約定之內
容仍有爭執，⾃⾮雇主單⽅⾯所能認定， 應循司法途徑解決，不得逕⾃扣發薪資。......。」

[9]

   勞動部勞動法訴⼆字第1080023695號訴願決定書「⼜勞動基準法制定之⽬的，係為規範勞動條件之
最低標準，以保障勞⼯權益，加強勞雇關係，並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。另⼯資係勞⼯因⼯作⽽獲得之
報酬，亦為勞⼯維持經濟⽣活之主要憑藉，故為保障勞⼯⽣活，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明定，勞⼯
之⼯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⼯，是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⽅另有約定外，雇主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發⼯
資，且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但書所謂另有約定，限於勞雇雙⽅均無爭議及勞⼯同意由其⼯資中扣
取⼀定⾦額⽽⾔，如勞雇雙⽅對於約定之內容仍有爭執，⾃⾮雇主單⽅⾯所能認定，應循司法途徑解
決，不得逕⾃扣發薪資或逕為抵銷⽽不全額給付⼯資，否則勞⼯如動輒須就雇主積⽋之⼯資循⺠事訴
訟程序要求給付，勢將嚴重影響勞⼯⽣活，此與勞動基準法之⽴法⽬的有違，......。」

[10]

   ⾼雄⾼等⾏政法院 108 年訴字第 41 號判決「是以，雇主依勞資雙⽅商定結果，得直接由勞⼯⼯資
中扣取⼀定⾦額，固⾮法所不許，惟其事由、⾦額及責任歸屬等相關事項，均須明確⽽無爭議，如勞
雇雙⽅對其中任⼀項仍有爭執，即⾮雇主單⽅⾯所能認定，應請求當地主管機關協調處理或另循司法
途徑解決，不得逕⾃⼯資中扣取，否則難謂與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揭櫫之⼯資全額給付原則無違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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